
法規名稱：臺北市政府處理大型聚眾活動標準作業程序（SOP）

制(訂)定日期：民國 98 年 06 月 29 日

當次沿革：中華民國 98年 6月 29日臺北市政府（98）府授警保字第 09832544800號函訂頒全

文 1點；並自 98年 6月 30日生效

(法規內容請參閱附件)


